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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疑难再审案件要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上海高院发布规范审判监督程序意见

□记者 王湧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随着 2019 年春节越来

越近， 市民过年的保留项目———豫园

灯会也在做最后筹备的冲刺。 记者获

悉， 今年的灯会以“金亥纳福迎华诞

改革开放再出发” 为主题， 包括巨型

生肖猪灯在内的彩灯已初具规模， 预

计在 1月下旬正式亮灯。 豫园灯会从

1995 年到 2019 年， 从乙亥到己亥，

已经举办了 24 年。 目前， 豫园中心

广场上的彩灯已经基本搭建完成。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

《上海法院关于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的实施意

见》 （下简称 “意见”）。 《意见》 共 17 条，

对指令再审的条件、 发回重审的条件等予以

明确。 根据 《意见》， 再审案件， 特别是重

大、 疑难、 复杂、 敏感及涉及当事人人数众

多的再审案件， 以及知识产权、 海事海商、

金融等专业性较强的再审案件， 在裁判作出

前一般要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意见》 对申请再审的次数予以明确。

根据 《意见》， 当事人对同一民事、 行政案件

原则上只能申请再审一次， 再审申请被驳回

后再次提出申请或对再审判决、 裁定提出申

请的， 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刑事案件申

诉人经终审及上一级人民法院处理后又提出

申诉的， 如果没有新的充分理由， 人民法院

一般不再受理。

《意见》 还明确了指令再审的条件， 并

明确可由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的

六大情形： 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 （四）

项、 第 （五） 项或者第 （九） 项裁定再审的；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 调解书是由第

一审法院作出的；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

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 再审申请人同意由原

审人民法院再审的； 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有利于开展矛盾化解工作、 防止矛盾激化的；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规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

由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审理， 具有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条第 （一） 至第 （五） 项规定情形

之一的， 可以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人民

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

裁定再审的， 应当提审。

什么样的案件能够发回重审？ 根据 《意

见》， 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

件， 发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 一般

应当通过庭审认定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 但

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的，

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重审。 原判决认

定事实错误的， 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以基本事

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意见》 同时明确了可以裁定撤销原判

决， 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审的情形。

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

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有下列严重违反法定程

序情形之一的， 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

第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判决遗漏必须参加

诉讼的当事人的； 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

定代理人代为诉讼， 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

事人， 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

的事由， 未参加诉讼的； 未经合法传唤缺席

判决， 或者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

利的； 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

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原判决、 裁定

遗漏诉讼请求的。

《意见》 要求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

积极作用。 明确再审案件， 特别是重大、 疑

难、 复杂、 敏感及涉及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再

审案件， 以及知识产权、 海事海商、 金融等

专业性较强的再审案件， 在裁判作出前一般

要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以充分发挥专业法

官会议制度在指导审判实践、 统一裁判尺度、

过滤审委会研讨案件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合

议庭多数意见与专业法官会议多数意见不同

的， 合议庭应根据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情况

进行再一次评议。

□据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

用试点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作出部署， 选择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和沈阳、 大连、 厦门、 广州、 深圳、 成都、 西安 11

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

《方案》 指出， 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 为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开展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 目标任务是实现药价明显降

低， 减轻患者药费负担；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净化流通环

境， 改善行业生态； 引导医疗机构规范用药， 支持公立医

院改革； 探索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药

品价格形成机制。

《方案》 提出， 要按照国家组织、 联盟采购、 平台操

作的总体思路， 即国家拟定基本政策、 范围和要求， 组织

试点地区形成联盟， 以联盟地区公立医疗机构为集中采购

主体， 探索跨区域联盟集中带量采购。

《方案》 明确， 从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

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选试点品种。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 在中国大陆地区上市的集中采购范围内药品

的生产企业， 均可参加试点。 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带量采购， 以量换价。 按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

疗机构年度药品总用量的 60%－70%估算采购总量， 进行

带量采购， 量价挂钩、 以量换价， 形成药品集中采购价

格， 试点城市公立医疗机构或其代表根据上述采购价格与

生产企业签订带量购销合同。 二是招采合一， 保证使用。

试点地区公立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中选药品， 确保 1 年内

完成合同用量。 三是确保质量， 保障供应。 要严格执行质

量入围标准和供应入围标准， 建立对入围企业产品质量和

供应能力的调查、 评估、 考核、 监测体系。 四是保证回

款， 降低交易成本。 医疗机构作为药款结算第一责任人，

应按合同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严查

医疗机构不按时结算药款问题。 医保基金在总额预算的基

础上， 按不低于采购金额的 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 有

条件的城市可试点医保直接结算。

为保障试点政策落地，《方案》要求做好政策衔接，实现

三医联动。一是探索试点城市医保支付标准与采购价协同。

二是通过机制转化，促进医疗机构改革。三是压实医疗机构

责任，确保用量。 四是明确部门职责，做好政策衔接。

下一步， 试点地区要在省级采购平台上按照集中采购

价格完成挂网，于2019年初开始执行集中采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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